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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111年度自字第3

2號）後，追加自訴，前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月31日以111年度自

字第32號判決就追加部分無罪後，自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

高等法院於112年6月7日以112年度上易字第458號判決撤銷此部

分判決並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自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追加自訴意旨略以：被告關心羚另於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

0所示之時間，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張貼如附

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文字，足生損害於自訴人旺德富

企業有限公司之名譽，爰提起追加自訴等語。

二、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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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

款、第307條定有明文。又自訴程序，除刑事訴訟法第二編

第二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同法第246條、第249條及前章第

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定有明

文。而刑事訴訟法第343條準用第265條第1項規定，訴之追

加，僅限於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即其對象

為犯罪事實及被告之擴張，並不包括自訴人之擴張在內；且

如追加自訴之犯罪，與原自訴案件之犯罪有實質上一罪（如

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或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

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依同

法第343條準用第267條，既為原自訴效力所及，對該追加之

訴，自應認係就已經提起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

訴，依同法第343條準用第303條第2款，應為不受理之諭知

（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540號判例、104年度台上字第548

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於公訴程序中，若於已經起訴之案件

中，就同一被告之同一犯罪事實尚有未行告訴之被害人欲提

起告訴並參與程序時，應由檢察官以移送併辦之方式為之，

不得就同一案件追加起訴，而自訴程序既準用公訴程序中起

訴及審判程序之規定，除自訴代理人與公訴程序中檢察官之

地位類同外，自訴人亦與公訴程序中告訴人之地位相似，是

被害人若欲就同一案件表達訴追之意，亦不得就已提起自訴

之同一案件追加自訴。

三、經查，自訴人前以被告於臉書張貼如附表編號2、8及9所示

之文字而公然侮辱、加重誹謗自訴人名譽為由，於111年9月

21日向本院提起自訴，此有刑事自訴狀及其上本院收狀戳在

卷足憑（見本院自字卷一第5至7頁，自訴部分前經本院以11

1年度自字第32號判決無罪，經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

12年度上易字第458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而自訴人於該

案繫屬於本院期間，復以被告於臉書發表如附表編號1、3至

7及10所示之文字而公然侮辱、加重誹謗自訴人，於111年12

月13日向本院追加自訴，復有刑事自訴補充理由二狀_兼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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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訴人和犯罪事實及其上本院收狀戳可查（見本院自字卷

一第361至371頁），然被告既係於密接時間內發布如附表各

編號所示之文字，同時侵害自訴人之法益，具有接續犯、想

像競合犯之實質上、裁判上一罪關係，應屬同一案件，而自

訴人於同一案件繫屬後在同一法院再提起本件追加自訴，當

屬案件已經提起自訴者，在同一法院重行自訴，且不能補

正，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3條第2款、第307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法 官 林翠珊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德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貼 文 時 間 貼　　　　 文　　　　 內　　　　 容

1 111年8月2日

10時15分許

吃出問題死了，也永遠不會有知道

2 111年8月2日

22時41分許

你們這些混蛋東西，真的是把飼主當成

盤子是嗎？

3 111年8月2日

23時11分許

毛毛的愛 你們這間公司，我公開抵制到

底。

4 111年8月3日

15時1分許

人的保健品再製成寵物保健品

台灣市面上到底多少不老實的東西

5 111年8月3日 1.（回覆留言表示）不轟炸一些在我生

病時入我眼的爛東西，我對不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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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空白）

2.（回覆留言表示）擋到動物活路我會

很火

6 111年8月5日

10時7分許

一些本身是飼主要投入這個寵物食品業

的人，望自重，你吃給大家看，不代表

狗貓吃了不會死，不要給我演這種戲

碼，看了會上火。

7 111年8月5日

10時7分許

轉貼8月2日貼文：毛毛的愛 你們這間公

司，我公開抵制到底。

8 111年8月8日

11時32分許

詐欺罪是不是公訴呢？

先來去開刀

9 111年8月9日

16時36分許

剩下的益生菌麻煩就餵自己的寵物

記得先去做肝指數檢查

要實驗就拿自己的動物實驗

看看多久跟吃幾包會肝衰竭

木糖醇對狗貓就是毒

一點點都不能容忍

10 111年8月9日 只能請妳轉告施陳娜娜（毛毛的愛負責

人）及她周邊的各種護航（如合作開發

的廠商-X寶生技的那個女老闆），此時

一直講別家產品怎麼樣，只會更難下台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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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自更一字第1號
自  訴  人  騁宇策略行銷有限公司
            （原名稱：旺德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姿潔










自訴代理人  黃心賢律師
被      告  關心羚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111年度自字第32號）後，追加自訴，前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月31日以111年度自字第32號判決就追加部分無罪後，自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6月7日以112年度上易字第458號判決撤銷此部分判決並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自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追加自訴意旨略以：被告關心羚另於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時間，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張貼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文字，足生損害於自訴人旺德富企業有限公司之名譽，爰提起追加自訴等語。
二、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得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第307條定有明文。又自訴程序，除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二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同法第246條、第249條及前章第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343條準用第265條第1項規定，訴之追加，僅限於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即其對象為犯罪事實及被告之擴張，並不包括自訴人之擴張在內；且如追加自訴之犯罪，與原自訴案件之犯罪有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或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依同法第343條準用第267條，既為原自訴效力所及，對該追加之訴，自應認係就已經提起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依同法第343條準用第303條第2款，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540號判例、104年度台上字第54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於公訴程序中，若於已經起訴之案件中，就同一被告之同一犯罪事實尚有未行告訴之被害人欲提起告訴並參與程序時，應由檢察官以移送併辦之方式為之，不得就同一案件追加起訴，而自訴程序既準用公訴程序中起訴及審判程序之規定，除自訴代理人與公訴程序中檢察官之地位類同外，自訴人亦與公訴程序中告訴人之地位相似，是被害人若欲就同一案件表達訴追之意，亦不得就已提起自訴之同一案件追加自訴。
三、經查，自訴人前以被告於臉書張貼如附表編號2、8及9所示之文字而公然侮辱、加重誹謗自訴人名譽為由，於111年9月21日向本院提起自訴，此有刑事自訴狀及其上本院收狀戳在卷足憑（見本院自字卷一第5至7頁，自訴部分前經本院以111年度自字第32號判決無罪，經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458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而自訴人於該案繫屬於本院期間，復以被告於臉書發表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文字而公然侮辱、加重誹謗自訴人，於111年12月13日向本院追加自訴，復有刑事自訴補充理由二狀_兼追加自訴人和犯罪事實及其上本院收狀戳可查（見本院自字卷一第361至371頁），然被告既係於密接時間內發布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文字，同時侵害自訴人之法益，具有接續犯、想像競合犯之實質上、裁判上一罪關係，應屬同一案件，而自訴人於同一案件繫屬後在同一法院再提起本件追加自訴，當屬案件已經提起自訴者，在同一法院重行自訴，且不能補正，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3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法 官 林翠珊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德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貼 文 時 間

		貼　　　　 文　　　　 內　　　　 容



		1

		111年8月2日
10時15分許

		吃出問題死了，也永遠不會有知道



		2

		111年8月2日
22時41分許

		你們這些混蛋東西，真的是把飼主當成盤子是嗎？



		3

		111年8月2日
23時11分許

		毛毛的愛 你們這間公司，我公開抵制到底。



		4

		111年8月3日
15時1分許

		人的保健品再製成寵物保健品
台灣市面上到底多少不老實的東西



		5

		111年8月3日



		1.（回覆留言表示）不轟炸一些在我生病時入我眼的爛東西，我對不起自己
2.（回覆留言表示）擋到動物活路我會很火



		6

		111年8月5日
10時7分許

		一些本身是飼主要投入這個寵物食品業的人，望自重，你吃給大家看，不代表狗貓吃了不會死，不要給我演這種戲碼，看了會上火。



		7

		111年8月5日
10時7分許

		轉貼8月2日貼文：毛毛的愛 你們這間公司，我公開抵制到底。



		8

		111年8月8日
11時32分許

		詐欺罪是不是公訴呢？
先來去開刀



		9

		111年8月9日
16時36分許

		剩下的益生菌麻煩就餵自己的寵物
記得先去做肝指數檢查
要實驗就拿自己的動物實驗
看看多久跟吃幾包會肝衰竭
木糖醇對狗貓就是毒
一點點都不能容忍



		10

		111年8月9日



		只能請妳轉告施陳娜娜（毛毛的愛負責人）及她周邊的各種護航（如合作開發的廠商-X寶生技的那個女老闆），此時一直講別家產品怎麼樣，只會更難下台而已～







（以下空白）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自更一字第1號
自  訴  人  騁宇策略行銷有限公司
            （原名稱：旺德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姿潔





自訴代理人  黃心賢律師
被      告  關心羚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111年度自字第3
2號）後，追加自訴，前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月31日以111年度自
字第32號判決就追加部分無罪後，自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
高等法院於112年6月7日以112年度上易字第458號判決撤銷此部
分判決並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自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追加自訴意旨略以：被告關心羚另於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
    0所示之時間，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張貼如附
    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文字，足生損害於自訴人旺德富
    企業有限公司之名譽，爰提起追加自訴等語。
二、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得
    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
    款、第307條定有明文。又自訴程序，除刑事訴訟法第二編
    第二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同法第246條、第249條及前章第
    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定有明文
    。而刑事訴訟法第343條準用第265條第1項規定，訴之追加
    ，僅限於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即其對象為
    犯罪事實及被告之擴張，並不包括自訴人之擴張在內；且如
    追加自訴之犯罪，與原自訴案件之犯罪有實質上一罪（如接
    續犯、繼續犯、集合犯）或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刑
    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依同法
    第343條準用第267條，既為原自訴效力所及，對該追加之訴
    ，自應認係就已經提起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
    依同法第343條準用第303條第2款，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最
    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540號判例、104年度台上字第548號判
    決意旨參照）。另於公訴程序中，若於已經起訴之案件中，
    就同一被告之同一犯罪事實尚有未行告訴之被害人欲提起告
    訴並參與程序時，應由檢察官以移送併辦之方式為之，不得
    就同一案件追加起訴，而自訴程序既準用公訴程序中起訴及
    審判程序之規定，除自訴代理人與公訴程序中檢察官之地位
    類同外，自訴人亦與公訴程序中告訴人之地位相似，是被害
    人若欲就同一案件表達訴追之意，亦不得就已提起自訴之同
    一案件追加自訴。
三、經查，自訴人前以被告於臉書張貼如附表編號2、8及9所示
    之文字而公然侮辱、加重誹謗自訴人名譽為由，於111年9月
    21日向本院提起自訴，此有刑事自訴狀及其上本院收狀戳在
    卷足憑（見本院自字卷一第5至7頁，自訴部分前經本院以11
    1年度自字第32號判決無罪，經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
    12年度上易字第458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而自訴人於該
    案繫屬於本院期間，復以被告於臉書發表如附表編號1、3至
    7及10所示之文字而公然侮辱、加重誹謗自訴人，於111年12
    月13日向本院追加自訴，復有刑事自訴補充理由二狀_兼追
    加自訴人和犯罪事實及其上本院收狀戳可查（見本院自字卷
    一第361至371頁），然被告既係於密接時間內發布如附表各
    編號所示之文字，同時侵害自訴人之法益，具有接續犯、想
    像競合犯之實質上、裁判上一罪關係，應屬同一案件，而自
    訴人於同一案件繫屬後在同一法院再提起本件追加自訴，當
    屬案件已經提起自訴者，在同一法院重行自訴，且不能補正
    ，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3條第2款、第307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法 官 林翠珊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德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貼 文 時 間 貼　　　　 文　　　　 內　　　　 容 1 111年8月2日 10時15分許 吃出問題死了，也永遠不會有知道 2 111年8月2日 22時41分許 你們這些混蛋東西，真的是把飼主當成盤子是嗎？ 3 111年8月2日 23時11分許 毛毛的愛 你們這間公司，我公開抵制到底。 4 111年8月3日 15時1分許 人的保健品再製成寵物保健品 台灣市面上到底多少不老實的東西 5 111年8月3日  1.（回覆留言表示）不轟炸一些在我生病時入我眼的爛東西，我對不起自己 2.（回覆留言表示）擋到動物活路我會很火 6 111年8月5日 10時7分許 一些本身是飼主要投入這個寵物食品業的人，望自重，你吃給大家看，不代表狗貓吃了不會死，不要給我演這種戲碼，看了會上火。 7 111年8月5日 10時7分許 轉貼8月2日貼文：毛毛的愛 你們這間公司，我公開抵制到底。 8 111年8月8日 11時32分許 詐欺罪是不是公訴呢？ 先來去開刀 9 111年8月9日 16時36分許 剩下的益生菌麻煩就餵自己的寵物 記得先去做肝指數檢查 要實驗就拿自己的動物實驗 看看多久跟吃幾包會肝衰竭 木糖醇對狗貓就是毒 一點點都不能容忍 10 111年8月9日  只能請妳轉告施陳娜娜（毛毛的愛負責人）及她周邊的各種護航（如合作開發的廠商-X寶生技的那個女老闆），此時一直講別家產品怎麼樣，只會更難下台而已～ 
（以下空白）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自更一字第1號
自  訴  人  騁宇策略行銷有限公司
            （原名稱：旺德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姿潔










自訴代理人  黃心賢律師
被      告  關心羚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111年度自字第32號）後，追加自訴，前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月31日以111年度自字第32號判決就追加部分無罪後，自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6月7日以112年度上易字第458號判決撤銷此部分判決並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自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追加自訴意旨略以：被告關心羚另於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時間，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張貼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文字，足生損害於自訴人旺德富企業有限公司之名譽，爰提起追加自訴等語。
二、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得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第307條定有明文。又自訴程序，除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二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同法第246條、第249條及前章第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343條準用第265條第1項規定，訴之追加，僅限於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即其對象為犯罪事實及被告之擴張，並不包括自訴人之擴張在內；且如追加自訴之犯罪，與原自訴案件之犯罪有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或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依同法第343條準用第267條，既為原自訴效力所及，對該追加之訴，自應認係就已經提起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依同法第343條準用第303條第2款，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540號判例、104年度台上字第54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於公訴程序中，若於已經起訴之案件中，就同一被告之同一犯罪事實尚有未行告訴之被害人欲提起告訴並參與程序時，應由檢察官以移送併辦之方式為之，不得就同一案件追加起訴，而自訴程序既準用公訴程序中起訴及審判程序之規定，除自訴代理人與公訴程序中檢察官之地位類同外，自訴人亦與公訴程序中告訴人之地位相似，是被害人若欲就同一案件表達訴追之意，亦不得就已提起自訴之同一案件追加自訴。
三、經查，自訴人前以被告於臉書張貼如附表編號2、8及9所示之文字而公然侮辱、加重誹謗自訴人名譽為由，於111年9月21日向本院提起自訴，此有刑事自訴狀及其上本院收狀戳在卷足憑（見本院自字卷一第5至7頁，自訴部分前經本院以111年度自字第32號判決無罪，經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458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而自訴人於該案繫屬於本院期間，復以被告於臉書發表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文字而公然侮辱、加重誹謗自訴人，於111年12月13日向本院追加自訴，復有刑事自訴補充理由二狀_兼追加自訴人和犯罪事實及其上本院收狀戳可查（見本院自字卷一第361至371頁），然被告既係於密接時間內發布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文字，同時侵害自訴人之法益，具有接續犯、想像競合犯之實質上、裁判上一罪關係，應屬同一案件，而自訴人於同一案件繫屬後在同一法院再提起本件追加自訴，當屬案件已經提起自訴者，在同一法院重行自訴，且不能補正，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3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法 官 林翠珊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德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貼 文 時 間

		貼　　　　 文　　　　 內　　　　 容



		1

		111年8月2日
10時15分許

		吃出問題死了，也永遠不會有知道



		2

		111年8月2日
22時41分許

		你們這些混蛋東西，真的是把飼主當成盤子是嗎？



		3

		111年8月2日
23時11分許

		毛毛的愛 你們這間公司，我公開抵制到底。



		4

		111年8月3日
15時1分許

		人的保健品再製成寵物保健品
台灣市面上到底多少不老實的東西



		5

		111年8月3日



		1.（回覆留言表示）不轟炸一些在我生病時入我眼的爛東西，我對不起自己
2.（回覆留言表示）擋到動物活路我會很火



		6

		111年8月5日
10時7分許

		一些本身是飼主要投入這個寵物食品業的人，望自重，你吃給大家看，不代表狗貓吃了不會死，不要給我演這種戲碼，看了會上火。



		7

		111年8月5日
10時7分許

		轉貼8月2日貼文：毛毛的愛 你們這間公司，我公開抵制到底。



		8

		111年8月8日
11時32分許

		詐欺罪是不是公訴呢？
先來去開刀



		9

		111年8月9日
16時36分許

		剩下的益生菌麻煩就餵自己的寵物
記得先去做肝指數檢查
要實驗就拿自己的動物實驗
看看多久跟吃幾包會肝衰竭
木糖醇對狗貓就是毒
一點點都不能容忍



		10

		111年8月9日



		只能請妳轉告施陳娜娜（毛毛的愛負責人）及她周邊的各種護航（如合作開發的廠商-X寶生技的那個女老闆），此時一直講別家產品怎麼樣，只會更難下台而已～







（以下空白）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自更一字第1號
自  訴  人  騁宇策略行銷有限公司
            （原名稱：旺德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姿潔





自訴代理人  黃心賢律師
被      告  關心羚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111年度自字第32號）後，追加自訴，前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月31日以111年度自字第32號判決就追加部分無罪後，自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6月7日以112年度上易字第458號判決撤銷此部分判決並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自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追加自訴意旨略以：被告關心羚另於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時間，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張貼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文字，足生損害於自訴人旺德富企業有限公司之名譽，爰提起追加自訴等語。
二、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得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第307條定有明文。又自訴程序，除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二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同法第246條、第249條及前章第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343條準用第265條第1項規定，訴之追加，僅限於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即其對象為犯罪事實及被告之擴張，並不包括自訴人之擴張在內；且如追加自訴之犯罪，與原自訴案件之犯罪有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或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依同法第343條準用第267條，既為原自訴效力所及，對該追加之訴，自應認係就已經提起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依同法第343條準用第303條第2款，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540號判例、104年度台上字第54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於公訴程序中，若於已經起訴之案件中，就同一被告之同一犯罪事實尚有未行告訴之被害人欲提起告訴並參與程序時，應由檢察官以移送併辦之方式為之，不得就同一案件追加起訴，而自訴程序既準用公訴程序中起訴及審判程序之規定，除自訴代理人與公訴程序中檢察官之地位類同外，自訴人亦與公訴程序中告訴人之地位相似，是被害人若欲就同一案件表達訴追之意，亦不得就已提起自訴之同一案件追加自訴。
三、經查，自訴人前以被告於臉書張貼如附表編號2、8及9所示之文字而公然侮辱、加重誹謗自訴人名譽為由，於111年9月21日向本院提起自訴，此有刑事自訴狀及其上本院收狀戳在卷足憑（見本院自字卷一第5至7頁，自訴部分前經本院以111年度自字第32號判決無罪，經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458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而自訴人於該案繫屬於本院期間，復以被告於臉書發表如附表編號1、3至7及10所示之文字而公然侮辱、加重誹謗自訴人，於111年12月13日向本院追加自訴，復有刑事自訴補充理由二狀_兼追加自訴人和犯罪事實及其上本院收狀戳可查（見本院自字卷一第361至371頁），然被告既係於密接時間內發布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文字，同時侵害自訴人之法益，具有接續犯、想像競合犯之實質上、裁判上一罪關係，應屬同一案件，而自訴人於同一案件繫屬後在同一法院再提起本件追加自訴，當屬案件已經提起自訴者，在同一法院重行自訴，且不能補正，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3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法 官 林翠珊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德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附表】
編號 貼 文 時 間 貼　　　　 文　　　　 內　　　　 容 1 111年8月2日 10時15分許 吃出問題死了，也永遠不會有知道 2 111年8月2日 22時41分許 你們這些混蛋東西，真的是把飼主當成盤子是嗎？ 3 111年8月2日 23時11分許 毛毛的愛 你們這間公司，我公開抵制到底。 4 111年8月3日 15時1分許 人的保健品再製成寵物保健品 台灣市面上到底多少不老實的東西 5 111年8月3日  1.（回覆留言表示）不轟炸一些在我生病時入我眼的爛東西，我對不起自己 2.（回覆留言表示）擋到動物活路我會很火 6 111年8月5日 10時7分許 一些本身是飼主要投入這個寵物食品業的人，望自重，你吃給大家看，不代表狗貓吃了不會死，不要給我演這種戲碼，看了會上火。 7 111年8月5日 10時7分許 轉貼8月2日貼文：毛毛的愛 你們這間公司，我公開抵制到底。 8 111年8月8日 11時32分許 詐欺罪是不是公訴呢？ 先來去開刀 9 111年8月9日 16時36分許 剩下的益生菌麻煩就餵自己的寵物 記得先去做肝指數檢查 要實驗就拿自己的動物實驗 看看多久跟吃幾包會肝衰竭 木糖醇對狗貓就是毒 一點點都不能容忍 10 111年8月9日  只能請妳轉告施陳娜娜（毛毛的愛負責人）及她周邊的各種護航（如合作開發的廠商-X寶生技的那個女老闆），此時一直講別家產品怎麼樣，只會更難下台而已～ 
（以下空白）


